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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成立以来，秉承“诚信、思远、敬业、进取”的企业文化，华诚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近 400 名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华诚律师事务所、华诚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等多个实体在内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华诚的高品质服务理念以及全方
位服务范围，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服务时，将华诚作为首
选。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享有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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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长乐路 989 号世纪商贸广场 26 楼 
邮编：200031
电   话：(86-21) 5292-1111;
传   真：(86-21)5292-1001; 
E-mail: mail@watsonba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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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国最早提供涉外法律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香港、哈尔滨、兰
州、烟台、广州、芝加哥、东京等地设有分所或办公室。

二十多年来，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企业运营与管理、权利
商业化与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
与认可。华诚以客户商业利益为本，在文化娱乐产业、奢侈品业、
高科技行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
而作为最早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
之一，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质管理，严守一流涉外事务
所之风骨与水准。

华诚被钱伯斯、Legal 500 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
机构评为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外，华诚还获得“全国
优秀律师事务所”、“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上
海市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上海市合同信用 AAA 等级企业”、
“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管理人”等资质与称号。

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和兰州设有分公司。华诚专利
代理业务涵盖化学、生物、医药、机械、电子、通信、光学、物理、
外观设计、检索、专利有效性分析、侵权分析、无效宣告请求、诉
讼、专利咨询等，并为此建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
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
案件。

此外，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
时效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
其统计数据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也可提供
委托人用于专利申请的分析和评价。

华诚律师事务所简介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介

成 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269 号 27 栋 20 层 2001 号
电 话：+86-13398190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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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入选市贸促会发布的首批《上海市服务企业
“走出去”专业机构名单》

2024 年 11 月 26 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
会期间，“长三角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专场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
发布仪式环节，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贸促会联合发布《上海市服
务企业“走出去”专业机构名单》（首批）等多项成果。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和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同时入选上述首批《上海市服务企业“走出去”专业机构名单》，
华诚在协助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提供的服务和取
得的成效，获得了充分肯定。

华诚荣膺“2023 年度优秀商标代理机构”并荣登
“2024 商标代理服务能力数据统计 600”榜单

2024 年 11 月 22 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商标品牌节在历史
悠久的西安古城隆重开幕。当晚举行的欢迎会上，中国国际商标
品牌节组委会颁发了《中华商标》杂志社评选出的“2023 年度优
秀商标代理机构”，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再度得到肯定，

荣获此项荣誉，并获颁奖牌。同时，中华商标》杂志社联合知产宝发布了“2024 商标代理服务能力
数据统计 600”，上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再度光荣上榜。

华诚代理案件入选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发布的“十年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2024 年 11 月 26 日，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十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和典型案例。

发布会通报了 30 件具有典型意义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及刑事案例，涵盖专利、商标、著作
权等多个领域，涉及跨国企业、知名品牌，既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参考指引，也向社会传递了法
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决心。华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刘一舟律师及其团队代理的乔治 • 阿
玛尼（Giorgio•Armani）、阿玛尼公司（GIORGIO ARMANI）诉杨某、张某某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件入选本次公布的“十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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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诚荣获 2024 年上海市专利导航工程支撑项目指定服务机构

2024 年 8 月，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印发沪知局促〔2024〕
27 号《关于组织开展 2024 年上海市专利导航工程支撑服务机构申
报工作的通知》。《通知》表明，为深入实施专利导航工程，完善
专利导航服务体系，助力本市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市知识产权
局组织开展 2024 年上海市专利导航工程支撑服务机构申报评定工
作。

按照《通知》规定的流程，上
海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经徐
汇区知识产权局审核并推荐至上海
市知识产权局，历经专家评审和公
示阶段；最终，华诚从众多机构中脱颖而出，成为仅有的两家获得“2024 年上海市专利导航工程支
撑服务机构”认定的机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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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动 态

国知局就《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征求意见

12 月 6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起草了面向申请人的《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征求意见稿）》
（下称《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意见反馈目前已截止。

《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含：一是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常见类型及法律问题。二是发明人身
份的认定。三是方案客体的标准。四是说明书的充分公开。五是创造性的考量。六是人工智能相关
专利申请中的伦理问题。其中，《征求意见稿》将常见类型划分为涉及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本身的
相关专利申请、涉及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的功能或领域应用的相关专利申请、涉及人工智能辅
助作出的发明的相关专利申请，以及涉及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的相关专利申请四种类型。在此基础
上重点聚焦创新主体核心诉求，全面梳理出五方面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法律问题。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两高”发布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案适
用法律问题解释

11 月 18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
出《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自 12 月 1 日起施行。

《解释》共十六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明确“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二是明确“情
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三是明确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
转移财产的，可以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四是明确
案外人帮助隐藏、转移财产，可以共同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五是明确从重、从轻情节。六是明确追赃挽损程序。其中，
《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讼开始后、
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为，在判决、裁定生
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
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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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动 态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仲裁法修订草案等四件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11 月 11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
订草案）》（下称《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等四件法律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对外公布全文，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征
求期限为 30 日。

《草案》主要涉及明确仲裁工作坚持党的领导；完善涉外仲裁制度，拓宽涉外仲裁范围，增加“特
别仲裁”制度、增设“仲裁地”制度，支持仲裁机构“走出去”“引进来”；提高仲裁公信力，包
括完善仲裁机构内部治理及管理制度，提高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透明度、拓宽仲裁员聘任渠道、明
确司法行政工作职责、防范虚假仲裁等；推进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融通的中国特色仲裁实践创新，明
确网络进行仲裁的法律效力、缩短申请撤销裁决的时限、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

（来源：中国人大网）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洗钱法》等六部法律

11 月 8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洗钱法（2024 年修订）》（下称《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2024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24 年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能源法》和《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决定》，《反
洗钱法》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反洗钱法》共七章 65 条，包括总则、反洗钱监督管理、反洗钱义务、反洗钱调查、反洗钱国
际合作、法律责任和附则。《反洗钱法》围绕明确法律适用范围等内容，对相关制度进行了补充和
完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我国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要
求反洗钱工作依法进行，确保反洗钱措施与洗钱风险相适应，保障正常金融服务和资金流转顺利进行，
维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来源：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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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产 权

国知局修订专利申请请求类表格和电子
申请数据标准规范

11 月 21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关于发
布修订版专利申请请求类表格和电子申请数据标
准规范的通知》（下称《通知》），相关修订自
2025 年 1 月 10 日起启用。

《通知》修订的内容包括以纸件形式办理专
利业务使用的请求类表格 4 份，以电子形式办理
专利业务使用的请求类表格数据标准规范及相应的电子申请批量接口。其中，修订的纸件申请请求
类表格清单包含意见陈述书、意见陈述书（关于行政复议）、参与局间加快审查合作项目请求表、
局间加快审查合作项目请求补正书，代码依次为 100012、101103、110402、110403。修订启用后，
对应的旧版表格、电子申请数据标准规范及电子申请批量接口同时停止使用。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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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与竞争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

11 月 11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指引》（下称《指引》），自发
布之日起实施。

《指引》主要规定了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信息披露、许可承诺和善意谈判，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
垄断协议，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经营者集中等内容。
其中，《指引》从市场公平竞争以及反垄断监管执法角度，对经营者提出信息披露等合规要求，并
明确上述合规要求的定位及与认定垄断行为之间的关系。同时，《指引》规定标准制定与实施过程
中的垄断协议、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专利联营及其他垄断协议等情形。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